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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
中西区区议会
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
第三次会议简录
	日期
	﹕
	二零一八年九月六日（星期四）

	时间
	﹕
	上午十时四十五分

	地点
	﹕
	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38号海港政府大楼11楼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出席者：

主席
	陈财喜议员,MH,JP


组员
	叶永成议员,SBS,MH,JP
陈捷贵议员,BBS,JP
李志恒议员,MH
郑丽琼议员
杨学明议员
吴兆康议员
许智峯议员
伍凯欣议员
杨哲安议员
杨开永议员


列席者：
	黄何咏诗女士,JP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

	莫智健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高级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文志超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地区管理）

	颜选华先生
	民政事务总署总部第二科工程组工程督察（香港）2

	刘轩佑先生
	民政事务总署建筑师（工程）2

	陈淑芬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中西区副康乐事务经理（分区支持）

	苏健良先生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中西区助理康乐事务经理（分区支持）

	梁振声先生
	李景勋 雷焕庭建筑师有限公司副董事

	黎可儿女士
	李景勋 雷焕庭建筑师有限公司项目建筑师

	刘杰华先生
	李景勋 雷焕庭建筑师有限公司建筑师助理


秘书
	刘家昆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区议会）4


因事缺席者：
	陈学锋议员, MH, JP


主席欢迎各组员及政府部门代表出席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中西区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第三次会议。
第1项：通过会议议程
2. 小组通过会议议程。
第2项：通过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会议简录
3. 小组通过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会议简录。
第3项：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地区小型工程计划建议项目
（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文件第13/2018号）
4. 于李宝龙路顶增设水龙喉
4.1 文件由叶永成议员提交及向组员介绍文件。
4.2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处方曾在区内个别街道设置供水装置，作清洗民政处的设施及灌溉花盆之用。民政处正与水务署研究上址是否有水源供应给供水装置。
4.3 主席查询最接近的水源是位于何处。
4.4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回复水务署表示有关地点附近为住宅，因此应该有水源供应。
4.5 主席要求处方尽快与水务署磋商铺设水管事宜。
4.6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5. 卑路乍湾公园西边的凉亭（近儿童嬉戏设施附近）加装风扇
5.1 文件由叶永成议员和张国钧议员提交，并由杨学明议员代为向组员介绍文件。
5.2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表示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已就有关建议作研究，初步认为工程技术上可行，并计划安装三把风扇。现正进一步研究工程细节和预算费用，康文署在有需要时会向议会申请拨款。
5.3 主席建议若凉亭范围内有足够空间，署方可额外增设多一把风扇。
5.4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回复有关建议须由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再作研究。
5.5 郑丽琼议员查询加装的风扇会否设有时间掣。
5.6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回复该署员工会在早上约七至八时开启风扇，直至日落时间才安排关闭。
5.7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6. 更换中西区花槽内枯萎植物及加强植物保养
6.1 文件由陈学锋议员提交，并由杨学明议员代为向组员介绍文件。
6.2 民政处莫智健先生表示已安排承办商检查区内由处方管理的花槽，并更换所有枯萎植物。另外，他表示处方将于九月为植物保养进行招标工作。
6.3 许智峯议员认为承办商有责任确保植物状态良好，不应以地区小型工程提供额外拨款更换枯萎植物。
6.4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回复现时承办商合约包括更换枯萎植物，不需要额外拨款提供的保养工作。就承办商表现未如理想，处方曾经按既定程序向现时的承办商发出警告，如承办商表现未有改善，处方会考虑在下一轮招标程序时把该承办商从甄选名单中剔除。
6.5 主席要求民政处提供合约内容供各位组员参考。
6.6 许智峯议员表示现时的状况有欠理想，认为应该惩处表现欠佳的承办商，不应动用区议会的拨款作出补贴，避免开创先例。
6.7 郑丽琼议员表示既然区议会批出为数不少的拨款，便有需要确保承办商提供的服务物有所值，若审计署发现承办商的服务并非物有所值，区议会便需负上很大的责任。
6.8 主席表示处方是有鉴于不同议员经常投诉植物状态差，才会有更换承办商的决定，并认为有需要在合约条款上加强监管。
6.9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7. 圣士提反里增设水掣
7.1 文件由陈捷贵议员提交及向组员介绍文件。
7.2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由于该处设置的花盆是由民政处管理，所以处方会考虑在上址设置供水装置，并会与水务署和有关政府部门沟通。
7.3 主席查询最接近的水源是位于何处。
7.4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回复表示水务署指有关地点对面是住宅，认为附近应该有水源。
7.5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8. 美化坚道80号旁卑利街拆牌文件的位置
8.1 文件由郑丽琼议员和吴兆康议员提交，并由郑丽琼议员介绍文件。
8.2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在初步检视地界分界图后，发现该处属于一般官地而非牌档，处方将与食物环境卫生署再作沟通，以厘清该处的用途，并会整理上址的楼梯。
8.3 郑丽琼议员表示希望在上址加建扶手和设置椅子，供途人休息。
8.4 陈捷贵议员支持有关建议，并认为应该在上址加建「歇脚櫈」，以起示范作用。
8.5 民政事务总署颜选华先生表示现时地面凹凸不平，如要加设座椅，需要先在上址进行地台平整工程。
8.6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视乎管理的政府部门，再探讨工程优先次序。
9. 伊利近街扶手电梯交界重铺路面
9.1 文件由吴兆康议员提交及向组员介绍文件。
9.2 主席查询有关位置是否属于官地。
9.3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回复上址是属于官地。
9.4 叶永成议员赞成有关建议，但认为路政署有责任重铺路面和进行维修工程。
9.5 民政处莫智健先生表示处方将会把有关建议转介路政署。
9.6 主席建议除了要求路政署重铺地面，应该同时要求食物环境卫生署加强清洗路面工作。
9.7 郑丽琼议员表示有关位置正是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手电梯系统的伊利近街出入口，并指由于苏豪区的食肆长期在该处放置垃圾而留下油污，导致路面湿滑，路人容易滑倒。
9.8 主席查询吴兆康议员对小组的有关安排有否意见。吴议员要求尽快作出处理。
9.9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视乎管理的政府部门，再探讨工程优先次序。
10. 光汉台花园加设游乐设施
10.1 文件由吴兆康议员提交及向组员介绍文件。
10.2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表示现时上址的儿童游乐园设有一组两个秋千和一组组合式滑梯，而较早前署方曾与技术小组作实地视察，研究后认为可以在该处增设四至五块玩乐板，令游乐设施更为丰富。技术小组就工程细节和预算费用会作进一步研究，康文署在有需要时会向议会申请拨款。
10.3 陈捷贵议员指出有关公园属于综合式公园，而非只为儿童或长者而设，并查询哪一种类人士较多使用光汉台花园内的设施。
10.4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回复使用人士以儿童为主，早上则有晨运人士在该花园做运动。
10.5 陈捷贵议员指出曾经有市民投诉佐治五世公园内有过多活动同时进行，因此认为公园应该提供更多空间，以兼顾不同人士的需要。
10.6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回复光汉台花园内已有足够的空间，供市民做运动。
10.7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11. 卑利街设置花盆
11.1 文件由吴兆康议员提交及向组员介绍文件。
11.2 主席查询有关位置现由哪一个政府部门负责，并建议在该处种植耐荫及较适合该处环境生长的植物。
11.3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回复上址位于天桥下，属路政署管辖范围。由于该处附近一边的墙壁不断渗水，而且地面倾斜不平，不适宜植物生长。陈女士表示署方已与路政署商讨，并建议先由路政署进行平整工程后，署方再安排放置盆栽植物。
11.4 叶永成议员表示虽然同意在该处进行绿化，但认为有关部门应该首先处理墙身渗水问题，否则容易引致蚊患问题。
11.5 主席指有关外墙属于私人物业，当局应该联络该楼宇的业主立案法团处理问题。
11.6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回复路政署表示未能找出该处渗水的原因，因此未能确定处理方法。
11.7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补充，表示有关墙壁很可能为私人物业，因此会了解及跟进。
11.8 吴兆康议员指出该处现时尘土飞扬，要求尽快展开改善工程，以免影响安全。
11.9 陈捷贵议员认为在进行美化工程时，应一并处理渗水问题。
11.10 主席要求民政处一方面联络该处的业主处理渗水问题，同时要求康文署先联络路政署跟进及稍后提供盆栽植物的数据。
11.11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视乎管理政府部门及业主立案法团的研究结果，再探讨工程优先次序。
12. 些利街楼梯增设扶手栏杆
12.1 文件由吴兆康议员提交及向组员介绍文件。
12.2 陈捷贵议员赞成有关建议，但认为加设的栏杆不能太阔。
12.3 郑丽琼议员表示有关工程应该由负责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手电梯系统的部门负责，由于该电梯系统现正进行维期半年的维修，所以应该通知路政署尽快展开工程。
12.4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初步检视后认为该处属于官地。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手电梯系统的管理由运输署负责，而结构方面则由路政署负责，处方将会与有关部门进行研究。
12.5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视乎管理的政府部门，再探讨工程优先次序。
13. 增设防蚊点
13.1 文件由吴兆康议员提交及向组员介绍文件。
13.2 主席查询康文署有否设立类似的防蚊点。
13.3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回复防蚊点应该是由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置在不同的位置。
13.4 陈捷贵议员赞成有关建议，并建议在最近发现白纹伊蚊的城西公园加设防蚊点。
13.5 主席建议就有关计划咨询食物环境卫生署。
13.6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表示将会就建议咨询食物及环境生署，并会优先处理曾经发现白纹伊蚊的地点。
13.7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视乎负责的政府部门的研究结果，再探讨工程优先次序。
14. 半山扶手电梯邻近路面加设供水装置
14.1 文件由吴兆康议员提交及向组员介绍文件。
14.2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处方曾经在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手电梯系统附近的地点设置供水装置作灌溉之用，处方将会与食物环境卫生署沟通，并让他们使用有关设施。文先生表示处方将会与工程组视察有关供水装置的状况。
14.3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表示地区小型工程拨款可用于优化区内由民政处或区议会管理的设施，而处方亦会尽量协助落实议员的建议。一般而言，如果设施属个别部门负责管理，工程应由相关部门推行及以部门恒常拨款支付，不需要动用地区小型工程拨款处理。
14.4 吴兆康议员查询可否确保食物环境卫生署能够在罗便臣道与干德道之间和些利街至坚道之间的一段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手电梯系统利用喷水枪洗街。
14.5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回复处方将先检查有关供水装置的状况，再与食物环境卫生署研究有关供水装置是否可以配合其工作。
14.6 叶永成议员表示应该尽量要求食物环境卫生署提供洗街车服务。
14.7 陈捷贵议员赞成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的意见，并称赞民政事务处灵活处理问题。
14.8 杨学明议员指出因为会阻塞道路，所以食物环境卫生署在薄扶林道近李升小学的位置不能派洗街车进行洗街工作，该署的服务承办商亦只能接驳水喉进行清洗工作。
14.9 许智峯议员希望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说明是否一定要有民政处设施的地方才可以使用小组的拨款，因为小组以往亦曾拨款在其他政府部门管理的地方上进行工程。
14.10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回复供水用作清洗街道是食物环境卫生署的工作范畴，政府亦有就此拨款予食物环境卫生署。何专员指小组可考虑拨款予部门没有恒常拨款的项目，以更有效运用拨款。
14.11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15. 2018/2019年度中环行人天桥柱身粉饰工程
15.1 文件由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提交，并由民政处文志超先生向组员介绍文件。
15.2 许智峯议员指出根据有关文件，粉饰工程将会分两期进行，其中第一期由本年年底至来年一月，为期只有两个多月，因此认为并不符合成本效益，并查询已往是否亦有相同做法。
15.3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回复有关工程已推行多年，而民政事务处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年尾和年头期间进行，因此处方希望在相关期间加强活动宣传。
15.4 许智峯议员表示相关粉饰工程主要用作短暂宣传个别活动，实属浪费。许议员建议改为展示一些恒常的信息，例如是有关楼宇维修保护的资助计划和可以让长者申请的服务等。
15.5 陈捷贵议员表示有关粉饰工程并非用作宣传个别区议员的功绩，而是宣传区议会的活动为主，因此有其价值，并认为对凝聚小区有所帮助。
15.6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补充相关粉饰工程有其传统，并有两项功能，其一是提供区内的信息。何专员认同许智峯议员建议提供更多恒常信息的意见，并补充相关工程亦包括制作地图以协助访客，并指出以往制作的地图信息排板过于密集，不便使用者阅读，因此会藉着是次工程作出改善，而相关粉饰工程的另一个作用是展示区内不同活动的信息，并务求涵盖各种活动元素。何专员表示将会联络区内的非政府机构，介绍其提供的服务，并认为长时间展示相关信息对区内居民亦有益处，所以有关工程的目的并非只是宣传个别活动，而是会介绍区内主要服务及全年重点活动，以及提供如地图等恒常信息。就许智峯议员的意见，何专员表示会加快与有关非政府机构跟进。此外，何专员表示将会要求路政署让民政处有更多机会使用柱身，以展示能协助中西区居民的信息。
15.7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16. 竖立医学博物馆资料牌
16.1 文件由叶永成议员提交及向组员介绍文件。
16.2 郑丽琼议员指出坚道有巴士站是以医学博物馆命名，但游客在下车后却难以找到医学博物馆，因此十分赞成设立有关资料牌。
16.3 伍凯欣议员表示赞成竖立有关指示牌，但希望在安装时多加留意，由于有关位置邻近三色回收箱，加上路面狭窄，因此建议在较为寛阔的位置安装数据牌，并建议在楼梯街转入医学博物馆的坚巷位置，加设另外一个指示牌。
16.4 主席建议民政处文志超先生再研究具体竖立数据牌的位置。
16.5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补充医学博物馆是私营博物馆，并没有获政府资助，而是由一些医生捐款营运，他们早前亦自资设置了很多全新展品。何专员认为相关精神值得支持，因此支持有关工程建议。此外，有鉴于现时鲁班先师庙的指示牌十分简陋，何女士亦建议一并制作一个全新的资料牌。
16.6 主席建议就有关意见呈交文件，并提醒由于有关资料牌由区议会资助，因此应该在数据牌加上对区议会的鸣谢。
16.7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17. 屈地街儿童游乐场设施改善工程
17.1 文件由康文署提交，并由该署陈淑芬女士向组员介绍文件。
17.2 杨学明议员表示上址四周楼宇林立，因此担心若拆卸荫棚后会出现高空掷物伤及途人的情况。此外，杨议员建议移除游乐场内的棋枱，以防有人非法聚赌。
17.3 郑丽琼议员查询该游乐场的历史，并建议加设新式的儿童游乐设施。
17.4 叶永成议员表示接获很多市民投诉该处有人非法聚赌，街坊对此十分反感。叶议员表示同意优化公园设施及进行是项建议工程。
17.5 主席指出该处除了是非法聚赌的黑点，亦是卫生黑点。有市民贪图方便在该处随地便溺，导致该处产生臭味，因此主席反映街坊的建议及提议在该处设置临时厕所。此外，主席不反对署方优化该处的设施，但表示对康文署尝试以改变设施方式来解决非法聚赌问题的效用成疑。
17.6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回复有关设施是在一九九零年开放予公众使用，并曾在二零一六年进行翻新工程。此外，陈女士表示警方曾建议署方把游乐场的环境改建得更为开扬，以便警方监控非法聚赌活动，亦有助解决市民随处便溺的问题。就有关兴建临时厕所的建议，陈女士表示可能需要就有关建议向区议会申请经常性开支，以应付及处理日常运作的额外支出。
17.7 杨学明议员反对加建厕所的建议，认为该处的环境封闭，公厕将会在附近一带散发严重的臭味。
17.8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补充署方曾在2017年7月至8月的30天内，共纪录有640名公众人士使用该游乐场，当中并没有儿童使用游乐场设施，亦没有市民在该处下棋。
17.9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18. 西湖里游乐场及蒲鲁贤径临时游乐场加设饮水机
18.1 文件由康文署提交，并由该署陈淑芬女士及向组员介绍文件。
18.2 由于没有组员反对是项工程建议，小组通过将工程列为优先项目。
第4项：地区小型工程计划拨款申请
（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文件第18/2018号）
19. 2018/2019年度中环行人天桥柱身粉饰工程
19.1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在会议较早前已介绍有关项目，因此没有补充。
19.2 由于没有其他组员发表意见，小组通过拨款182,600元予民政处进行有关项目，文件将呈交地管会讨论。 

第5项：地区小型工程计划推行进度报告
（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文件第14及16/2018号）
20. 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文件第14/2018号
20.1 第2项：在光汉台花园及九如坊儿童游乐场加装饮水器
20.1.1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表示建筑署在本年八月底已按水务署的要求提供有关物料使用、施工安排及其他工程细节等数据给水务署，以作进一步研究和审批。
20.2 第4项：在科士街临时游乐场荫棚上盖加设挡雨玻璃
20.2.1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表示基于安全考虑，建筑署建议在荫棚上盖额外加设安全工作围栏，并增加额外50,000元的拨款。署方已根据程序在二零一八年七月六日获授权人员批准增加工程拨款至750,000元。建筑署已于八月上旬提交建筑图则和结构性研究报告予建筑署结构工程师审批，预计工程将于本年十月展开，并于明年三月完成。
20.2.2 主席提醒署方须在上盖兴建排水系统。
20.2.3 杨开永议员表示希望部门能尽早通知围封所需的时间，并期望工程能在农历新年前完成。
21. 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文件第16/2018号
21.1 正进行之工程计划 - 第8项：中西区文学径传意牌设置工程
21.1.1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有鉴于议员高度重视相关工程，因此处方邀请了顾问公司代表出席是次会议，议员可以查询任何关于工程上的问题，并可以提供设计上的意见。文先生其后汇报工程的最新状况，表示顾问公司正在有关位置进行地底勘探，以确保选择的九个地点可以设置传意牌。由于在其中的两个地点发现地底设施，因此将会在附近寻找其他适合位置，至于其余的地点在进行初步研究后应该没有问题。有关传意牌的设计，文先生表示在考虑议员的要求后已作出修改，包括减少文字描述、增加图片、图像信息和QR码。
21.1.2 主席要求处方在寻找到新的适合位置后须尽快通知议会。
21.1.3 郑丽琼议员查询在水池巷是否可以设置传意牌。
21.1.4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回复可以再作研究。
21.2 正进行之工程计划 - 第10项：中环楼梯街与弓弦巷交界空地兴建为休憩用地工程
21.2.1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初步计划扩阔位于楼梯街的入口，但发现该处的梯级已被古物古迹办事处评为一级历史建筑，而余庆里则属于私人物业。该处现时的围网将会拆卸，而且不会加设太多设施，以尽量保留空间。就有关建议，顾问现时提供四个方案。由于初步发现柱身的生锈情况严重，因此第一个方案是只把柱身换掉，但保留上盖；第二个方案是拆卸上盖，并会兴建部份全新上盖；第三个方案是把现有上盖整个拆除换上全新上盖，但涉及费用最高；第四个方案较为灵活，建议在地面上平均地预留一些洞口，当举行活动时可以因应需要加建帐篷。此外，文先生表示该处现时有一棵大树的树枝压着上盖，树根亦有外露情况，因此在该处进行工程时，须事先与地政署联络，评估树木的状况，以配合工程的进行。
21.2.2 李志恒议员查询若楼梯街已被评为古迹，可否在原有的梯级之上加建特制的金属表面，让途人可以安全上落。
21.2.3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表示古物古迹办事处一般是不会批准在一级历史建筑上进行大改动工程。
21.2.4 郑丽琼议员表示有关树木可以作为遮荫，并建议加设支撑该树木的设施。
21.2.5 主席要求民政处提供各个方案的价格以供参考。
第6项：地区小型工程计划建议研究进度报告
（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文件第15及17/2018号）
22. 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文件第15/2018号
22.1 第5项：坚道花园西摩道入口加设无障碍通道
22.1.1 康文署陈淑芬女士表示署方已联同郑丽琼议员及建筑署于二零一八年七月初进行实地视察，由于建议的工程范围涉及路政署管辖的斜坡，现正咨询相关部门的意见，待取得同意后，建筑署将会就工程细节作进一步研究。
22.1.2 主席要求署方若有进一步消息，须再作汇报。
23. 地区小型工程工作小组文件第17/2018号
23.1 第5项：重新粉饰太子台19号旁卑利街入口两边的石柱
23.1.1 民政处文志超先生表示在研究后发现上址属于私人物业，在征询古物古迹办事处的意见后，表示石柱由于位于私人地段故属于私人财产，而是否进行维修工程需视乎业主的意愿。古物古迹办事处会担当鼓励的角色，以及在技术上提供支持。
23.1.2 郑丽琼议员查询虽然该处属于私人地段，但由于该处没有设置任何栏杆，因此是24小时开放予公众人士经过，希望处方能说明现时的处理方法。
23.1.3 李志恒议员表示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的处理方法是即使是私人地方，若该处是开放予公众使用，委员会是会在业权持有人不提出反对的情况下为其作出改善，一切需视乎业权持有人是否同意进行保育。
23.1.4 主席认为古物古迹办事处的意见十分重要，处理的方法须视乎古物古迹办事处的会议裁决。
23.1.5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补充，地区小型工程计划的拨款范围主要涵盖公用设施，除非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特别个案，例如是古迹和有很多市民经过，否则地区小型工程计划不会处理私人地段的设施。
23.1.6 吴兆康议员指出该处现况残旧，希望能尽快展开工程。
23.2 第2项：绿化水街公厕
23.2.1 杨学明议员指食物环境卫生署之前曾表示会为该址进行翻新工程。根据最近一项调查，水街公厕的评分最低，因此希望能够尽快展开有关工程，以改善环境卫生。
23.2.2 主席指出有关项目已经提出超过七年，因此要求民政事务处向食物环境卫生署跟进。
23.2.3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表示最近已向食物环境卫生署跟进，署方将会优先进行有关工程。
23.3 第19项：维修荷兰湾径的行山设施
23.3.1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黄何咏诗女士指出虽然荷兰湾径的大部份位置属于湾仔区，但处方仍会作出研究处理与中西区相关地段，并会与湾仔区了解及沟通。
23.3.2 杨哲安议员表示曾到访荷兰湾径，发现该处有大树倒塌好一段时间亦未有政府部门处理，对途人造成危险，而马己仙峡配水库游乐场亦有野狗和野猪出没问题。
23.3.3 主席建议首先处理涉及中西区范围内有关安全的问题。
第7项：其他事项
24.  没有其他事项。
第8项：下次会议日期
25.  秘书处将于稍后通知各组员下次会议日期。
26.  会议于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结束。
中西区区议会秘书处
二零一八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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